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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的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进出口领域的第三方质量认证认可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管理包括认证管理和认证的认可管理。

认证管理包括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认证管理；认证的认可管理包括对认证机构、

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的认可管理和评审员的注册管理。 

 

 

第四条 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国家检验检疫局）统一管理全国进出

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国家检验检疫局设在各地的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管理本辖

区进出口质量认证工作。 

 

 

第二章 机构职责 

 

 

第五条 国家检验检疫局管理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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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全国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的规划和规

范； 

 

 

（二） 授权认可机构开展进出口质量认证的认可工作； 

 

 

（三） 授权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承担指定的认证、

检验、测试、培训工作； 

 

 

（四） 对认可机构的认可结果进行公告； 

 

 

（五） 对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机构的工作质量实施监督检查； 

 

 

（六） 受理对授权的认可机构的投诉； 

 

 

（七） 负责协调境内外与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工作有关的事宜。 

 

 

第六条 直属检验检疫局管理进出口质量认证工作的职责： 

 

 

（一） 负责与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协调与进出口质量认证工作有关事宜，推动

所辖区内进出口质量认证工作的开展，并对认证工作质量进行监督。 

 

 

（二） 对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及评审员依法从事认

证工作进行保护，并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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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被授权的认可机构的职责： 

 

 

（一） 根据国际标准或指南制定认可准则，按照认可准则开展对认证机构、检

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的认可工作，并将认可结果报国家检验检疫局

备案； 

 

 

（二） 根据国际标准或指南制定注册准则，按照注册准则开展评审员的注册工

作； 

 

 

（三） 对已获认可的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和评审员

的工作实施监督； 

 

 

（四） 负责受理与认可或注册有关的申诉和投诉； 

 

 

（五） 参加国际认可组织，开展多边或双边认可活动及参加有关国际会议等有

关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事项； 

 

 

（六） 向授权部门报告年度工作情况； 

 

 

（七） 履行授权部门赋予的其他职责任务。 

 

 

第八条 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评审员培训机构的职责： 

 

 

（一） 负责认可机构认可范围内的认证、检验、测试、培训工作； 

 

 

（二） 承担政府部门指定的认证、检验、测试、培训工作并定期向政府部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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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上述工作情况； 

 

 

（三） 负责受理与认证有关的申诉和投诉； 

 

 

（四） 参加国际认证活动，与国外认证机构开展认证合作； 

 

 

（五） 对已获认证的企业是否继续保持认证水平进行监督检查； 

 

 

（六） 履行政府部门指定和认可机构赋予的其他职责任务。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认可机构未经国家检验检疫局授权不得从事进出口质量认证的认可工

作。 

 

第十条 从事认证、检验、测试、培训的境内外认证机构、检验机构、实验室、

评审员培训机构，未经被授权的认可机构的认可并取得相应的认可证书并向国家

检验检疫局备案，或未经国家检验检疫局及被授权的认可机构许可，不得从事进

出口认证、检验、测试和培训工作。 

 

 

第十一条 从事认证、认可的工作人员未经培训、考核，取得评审员注册机构注

册并经相关机构聘用后，不得承担进出口认证、认可工作。 

 

 

第十二条 境内外企业或组织根据自愿原则申请产品认证。未经评定合格、取得

相关机构颁发的证书或报告的，不得使用产品认证标志。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不得假冒或转让认证证书、检验证书、测试报告和产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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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 

 

 

第十四条 认证机构不得从事与认证有关的咨询活动。 

 

 

第十五条 擅自从事进出口质量认证、检验、测试、培训和认可工作的，由直属

检验检疫局责令其停止活动，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认可证书由国家检验检疫局授权的认可机构统一印制，认证、检验、

培训证书、测试报告由被认可的机构自行印制。 

 

 

第十七条 进出口质量认证认可的收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国家检验检疫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1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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